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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信義神學院 

分部神學士全修生招生簡章 

招生對象： 

1. 受洗或堅振禮兩年以上，清楚蒙召，未來有志成為全職傳道同工者。 
2. 本學位為獲亞洲神學協會（ATA）認証之神學士學位，招收高中（職）或同

等學歷之信徒。 

報考資格及相關規定： 

1. 重生得救，受洗及堅振禮 2 年，清楚召命之基督徒。 
2. 具高中（職）或同等學歷。 
3. 有穩定的教會服事及經驗，且有母會／機構之支持及教會長執教牧同工推薦。 
4. 報考者若為已婚，其配偶亦須為基督徒且支持其未來服事，以符合其報考資

格，報考者夫妻均需一同參與口試。 
5. 免筆試，經口試通過後入學，入學第一年為試讀期，第一年結束後給予學科

總考及術科評估後，再依序進入第二年以後之學士學程。 

報考手續及應備資料： 

1. 入學申請表 
2. 畢業證書影印本及成績證明各一份 
3. 最近半年內之二吋半身照片兩張 
4. 自傳（著重信主蒙召之見證，及報考本院之目的） 
5. 所屬教會之牧師或傳道人及長執之推薦書各一份（在職教牧人員須繳總會及

所屬教會推薦書各一份；在福音機構服事者，應以所屬教會主任牧師或傳道

及所屬機構主管為推薦人） 
6. 最近三個月體檢表（包括 X 光及驗血-肝功能、梅毒、愛滋） 
7. 報名費：1300 元整。（請利用劃撥帳號 01121881，戶名「財團法人基督教中

華信義神學基金會」，註明 101 招生報考） 

報名截止日期： 

與本次海報上的日期相符即可。 

其他： 

1. 即日起接受考生申請入學，資料完備後，院方將另行通知赴口試時間。若同

日有兩位以上考生參加口式，入場次序於當天公佈，以住家較遠者為先，不

參加口試者，視同放棄論。 
2. 已婚及已訂婚之考生，請配偶（未婚妻）務必參加口試。 


